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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炭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引发的岩、水、土、气等地质和生态环境问题会产生地质和

生态环境负效应，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有健全的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作支撑，有法可依，同时发挥煤企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的能动性，力求最大程

度降低煤炭开采给地区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影响，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促进社

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重点结合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煤企如何科学

强化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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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 caused by the process of rock, soil,
water, gas and other ge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of geological and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will produce negative effect, serious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have 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pport, conformable, play at the same time
coal enterpris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the initiativ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o reduce coal mining are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destruction
caused by impact,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har-
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Combining with ou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oal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the pro-
tec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management to dis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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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管理工作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是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实施的资源保证， 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煤

炭资源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 形成了煤炭

工业粗放经营的高碳经济增长模式， 不仅浪费煤

炭资源，也带来了严重的采空区地面沉陷、排土场

边坡失稳及水土流失、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占用

破坏土地资源、 大气污染等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

问题。为了更合理地利用煤炭资源，实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科学有效的开展煤炭资源与环境保

护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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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开采沉陷区地质和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煤炭资源需求依

赖的增加，煤炭资源的开采强度在逐步增大，各种

矿山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概率也在增

大。
1.1 煤与瓦斯突出

在煤层地应力和瓦斯释放引力作用下， 瓦斯

突破软弱煤层抵抗线后瞬间大量释放造成煤与瓦

斯突出的地质灾害。 如将瓦斯气体直接排入大气

则会加剧地球的温室效应， 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

问题。
1.2 矿坑涌水

矿坑涌水是采煤过程中煤系地层涌出的水，
它的来源主要分为四类： 大气降水通过井下采煤

造成的地面裂隙或入渗构造灌入矿坑、 地表水体

沿新裂隙与裂缝等次生构造进入浅层地下水及煤

系含水层进入矿坑、 赋存于煤层顶板和底板含水

层中的地下水在矿井揭露或通过含水层时涌入矿

坑、矿井采区上方及附近废弃矿窑赋存的“老窑积

水”与矿井连通后涌入矿坑。由于矿井地质构造一

般较复杂， 在采掘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矿坑突水事

故，是矿井安全生产的一大隐患。
1.3 煤矸石堆存

煤矸石是煤炭开采、 洗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废弃岩石，约占煤炭产量的 10 %~30%，煤矸石中

含有残煤、碳质泥岩和 Al、Fe、N、S、As、Cu、Pb、Cr、
Gd 等多种共伴生矿物元素，长期露天堆存会侵占

土地、发生自燃、造成淋溶水污染、潜伏坍塌滑坡

泥 石 流 等 危 害 ， 还 会 产 生 CO、CO2、SO2、H2S 及

NOx 等有害气体，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危害。
1.4 “三废”破坏生态环境

煤炭开采强度的持续增大导致排放的废气、
废渣、废液大量增加。废气直接排放会污染大气环

境， 废渣堆放不仅占用和破坏土地资源而且影响

环境和美观，废液排放会污染土壤和水体，给资源

与环境承载力造成巨大压力。
1.5 沉陷破坏土地资源

开采沉陷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主要有拉坡地、
季节性积水、 常年积水等， 不仅加重水土流失程

度，而且改变土地（特别是耕地）用途，区域由陆地

生态系统变为水陆共生生态系统。
1.6 沉陷损毁地表建（构）筑物

开采沉陷对地表建（构）筑物的破坏会造成地

表裂缝，桥涵折动、道路损坏、房屋开裂、杆线倾

斜、水系中断等。若建（构）筑物所在地的地下潜水

位较高， 沉陷后还可能因地下水大量涌出而导致

积水危害升级。 由于地表产生的积水在短期内难

以迅速排出，直接威胁到人员的人身安全，影响当

地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2 煤企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

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的目标是依据国家法律

法规制度规章， 通过运用工程治理与生态修复等

方法对各种地质灾害、 地质和生态环境问题进行

治理，消除隐患，恢复环境。
2.1 国家政策法规与行业规范监管

我国环境法律法规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

建立起矿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矿产资源

法》 第 32 条对矿业环境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开

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防止环境污染。 矿业环境保护应遵循 “污染者负

担”和预防为主的综合治理原则。
2.1.1 矿山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矿产资源规划管

理暂行办法》、《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规定为使煤炭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提高

利用率，设立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等制度， 对煤炭开发建设的生态环

境保护、“三废”治理、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及矿区地质灾害监测

与防治等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
2.1.2 “三同时”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保护法》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

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 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 该建设项目方

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三同时”制度与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相辅相成， 是防止新污染和破坏的两大

“法宝”，是我国预防为主方针的具体化、制度化。
2.1.3 基本农田环境保护制度

坚决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按照《基本农田保护区

环境保护规程》要求改善沉陷区农民生活环境，提

高生活水平，积极推进采煤沉陷区村庄搬迁工作，
实现沉陷区农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增长。
2.1.4 土地复垦制度

土地复垦主要分为农业复垦、林业复垦、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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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旅游复垦、水源复垦等。 《矿产资源法》、《水

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规定“谁破坏、谁复

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土地复垦原则，并要求开

发者植树种草，恢复表土层和地表植被等。
2.1.5 污染物达标排放制度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企业生

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气、废渣等达标排放

进行了明确规定，对超标排放依法处置。
2.1.6 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生态环境补偿主要针对区域性生态保护和环

境污染防治领域， 是一项具有经济激励作用、与

“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存、基于“受益者付费和破坏

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管理的一种

经济手段。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对水环境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做了明确规定。
随着社会、行业的发展变化，这些法律法规制

度规则应不断深化，向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纵深

方向调整发展。
2.2 强化资源与环境管理

2.2.1 提高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意识

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
且见效慢， 成效大多要通过整个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来体现， 因而首先必须要得到企业主要领导

的认同与支持， 企业的基层环保工作人员要增加

工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转变观念，多宣传、反映

和建议，逐步加深大家对环保工作的了解、认识、
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才能

有所作为。
2.2.2 资金保障与组织保障

运用工程治理与生态修复等方法对各种地质

灾害、 地质和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整治需要大量资

金，因此如何解决工程资金链是关键所在。必须调

动各方的积极性，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形成国

家、企业、集体、个人多渠道投入的机制，建立资源

与环境保护管理的资金形式，实行专户储备，做到

四个坚持：坚持实行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截留，
不挤占挪用；坚持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力争

不突破投资总额；坚持严把资金流转渠道，层层设

立专账， 实行一人审批制； 坚持项目资金决算制

度，严格资金审计确保项目资金落到实处。为了按

照规划设计高标准高效率地完成规划目标， 可成

立类似 “煤矿资源与环境保护治理工程管理领导

小组” 和 “煤矿资源与环境保护治理工程技术小

组”等机构作为实施目标的组织保障。
2.2.3 保持机构和人员的相对稳定

机构稳定， 有利于理顺管理关系和有效执行

管理措施；人员稳定，有利于业务的熟悉与精进和

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在保持机构、人员稳定的同时

要清晰界定各部门的职能以确保 其 工 作 的 权 威

性，杜绝推诿扯皮现象。还应注意加强专业队伍建

设，补充人才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科学性，保持

队伍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2.2.4 加强资源与环境保护常态管理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 要尽量做

到以废治废，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形成良性循环，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煤企须配置必要

的环境污染治理设备， 做好设备的正常运转与日

常维护，加强资源与环境保护常态管理，努力做到

系统设计好、设备购置好、运行操作好、管理调配

好。
2.2.5 产学研联合增强企业竞争力

随着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 以及市场竞

争的加剧，客观要求产学研合作能更为高效、快速

地实现科技成果的研发运用产业化， 为企业提供

更为有力的系统支持。煤企与高校、科研院所积极

合作，通过专家咨询、技术转让、共建技术中心、共

同研究开发、 共办高校科技实体等多种形式的产

学研联合，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在地质和生

态环境治理工程领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专利技术和成套设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

动产业升级改造，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

3 结语

煤炭长期的开发造成地表沉陷、煤矸石堆积、
水系破坏、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破坏现象。随着低

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 我国煤企不仅面

临着人员、安全压力，还面临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因此，必须快速转变观念，以安全、经济、低碳为原

则，重视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科学管理，促进煤炭工

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抢占世界煤炭能源经

济发展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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